
石林县鹿阜卫生院2019至2020年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石林县审计局自2021年10月29日至2022年2月16日，对石林县鹿阜卫生院2019至2020年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石林县鹿阜卫生院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基础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019年度收入合计2 290.1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 504.7 9万元，事业收入758.95万元，其他收入26.43万元），支出合计1 911.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 490.69万元，项目支出420.79万元)。 2020年度收入合计3 234.6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 580.61万元，事业收入1 634.19万元，其他收入19.81万元),支出合计3 195.1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 432.04万元，项目支出763.0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2019年至2020年期间，石林县鹿阜卫生院在技术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单位医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认真落实医改政策、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人员素质提升、改善医疗服务等措施，不断增强医疗综合实力，提高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水平。但审计发现存在违规使用项目工作经费和财政预算资金、事业收入支出财务核算管理不规范、单位资产管理不规范、医保政策执行不严格、对所属医疗点业务开展疏于监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一）擅自扩大公共卫生专项工作经费和其他资金开支范围违规发放增量奖励性绩效工资26.58万元。

（二）超标准报销差旅费0.21万元。

（三）挤占事业办公费0.87万元。
（四）参保人员死亡后发生医保补助和报销医保费用共计0.51万元。

（五）医疗事业收入账账不符。

（六）固定资产账实不符2.7万元。

（七）虚增收入总额12.17万元，虚减负债总额15.14万元。

（八）医疗收入38.6万元无入账依据。
3、 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石林县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加强经费管理。二是加强费用报销审核。三是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石林县鹿阜卫生院认真进行了整改，清退归还违规资金28.17万元，加强资产管理。对审计所提建议，石林县鹿阜卫生院积极采纳，建立健全单位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并细化制度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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